关于《淮阳区县域商业体系建设实施意见
》起草说明

一、起草说明
（一）起草背景
建设县域商业体系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内容，也是畅通国内大循环，全面促进农村消费的必然选择。“全面推进县域商业体系建设”被写入今年中央一号文件。商务部指出当前县域商业体系建设工作已取得了四方面的初步成效，但亦存在不足之处接下来，商务部将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按照中央-号文件部署，坚持问题导向，补齐县域商业发展短板，以渠道下沉为主线，推动农村消费进一步恢复和扩大，更好助力乡村振兴。
根据上级要求和我区现实需求，经广泛论证决定淮阳区县域商业体系建设实施意见工作。
（二）起草过程
淮阳区委区政府按照扎实推进县域商业体系建设，做好乡村振兴战略实绩考核工作实际情况出发，以“政府主导、商务牵头、共建共享、”为指导，我区以乡村振兴为出发点，以中央一号文件为指导思想，经过广泛论证，修改草案。
（三）文件有关行政措施的预期效果和可能产生的影响进行评估论证的说明
编制《淮阳区县域商业体系建设实施意见》，体现了区委、区政府对淮阳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工作的高度重视，有利于推动我区经济高质量发展。
二、法律依据
编制《淮阳区县域商业体系建设实施意见》的基本依据是经国务院批准，商务部会同有关部门和单位印发了《关于加强县域商业体系建设促进农村消费的意见》（商流通发 〔2021〕99号和《河南省商务厅关于报送县域商业体系建设有关工作情况的通知》(豫商建函〔2023〕17号)，《县域 商业建设指南（2021版）》。
三、征求意见汇总情况
征求意见单位：区政府办公室、区商务局、区财政局、区乡村振兴局、区发改委、区工信局、区公安局、区自然资源局、区交通局、区农业农村局、区文广旅局、区人民银行、区市场监管局、区邮政公司、区供销社、区城投公司、区金融局、区大数据管理局、新站镇、朱集乡、豆门乡、鲁台镇、冯塘乡  刘振屯乡、王店乡办事处、城关镇、黄集乡、四通镇、临蔡镇、安岭镇、白楼镇、齐老乡、曹河乡、郑集乡。
征求意见汇总：向各单位下发了《淮阳区县域商业体系建设实施意见》征求意见稿，各单位均无意见。
周口市淮阳区县域商业体系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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